重庆市巴南区生态环境局审查建设项目环评信息公示表（宏美科技新型现代化农机产业园项目）

重庆市巴南区生态环境局审查以下建设项目环评文件，现公告有关环评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公示期为自公示之日起5个工作日。环评文件全本查阅：http://www.cqbn.gov.cn/，反馈意见受理方式为电子邮箱：bnqcmb@163.com。通讯地址：重庆市巴南区龙洲湾街道龙洲湾公园北路12号巴南区政务服务中心二楼D区综合窗口，邮编：400055。申请人和利害关系人可自公示起5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我局提出听证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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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宏美科技新型现代化农机产业园项目
	重庆市巴南区天安路
	重庆宏美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壹壹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项目位于重庆市巴南区天安路，占地约34.95亩，新建总建筑面积约27964.36平方米。项目购置农机生产设备，设农用动力生产线、农用水泵机组生产线、农机智能包装线、智驾式多功能微耕机装配线、农机变速箱生产线等共计约14条。建成后年产微耕机20万台、水泵10万台。总投资80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50万元，占项目总投资的1.875%。厂区内不设食宿。


	一、施工期环境保护措施

（1）废气

项目施工期主要废气为施工扬尘。严格执行《重庆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2021年5月27日修正）以及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2020年全市房屋市政工程和房屋拆除工程施工扬尘污染治理专项行动方案》等规定加强文明施工。

（2）废水

施工期废水主要为施工废水、车辆冲洗废水和工人生活污水。①施工废水。因地制宜设置截排水沟，在排水末端设沉沙池、清水池。含泥废水经沉淀处理后进入清水池，采取循环使用。②车辆冲洗废水。在工地大门出口处，设车辆冲洗设施。③生活污水。施工人员生活污水经生化池处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

（3）噪声

施工期噪声源主要为挖掘机、推土机、重型运输车、电锯、电锤、振动夯锤、打桩机、风镐、混凝土输送泵等设备噪声。主要措施有：①严格控制设备噪声源强，使用的主要机械设备为低噪声机械设备。设专人对设备进行定期保养和维护，并负责对现场工作人员进行培训，严格按操作规范使用各类机械，防止因设备故障工作时产生高噪声。②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原则上禁止夜间施工，严禁高噪声设备在作息时间（中午或夜间）作业。③采取隔声措施：在施工场地周围布设围墙，有敏感点的地方设立临时声屏障，以减轻设备噪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④对运输车辆进行管理：运输车辆出入现场时应低速、禁鸣。⑤加强施工管理，合理进行施工场地平面布置。对施工人员进行环保教育，提高施工人员环保意识，遵守各项环保规章制度。⑥对渣土等运输车辆加强管理，途经敏感点时限速禁鸣，减小运输车辆对敏感点的影响。尽量选择敏感区较少的路线进行运输，在运输过程中应尽量降低车速，运输过程敏感区禁止鸣笛，特别是城区路段对施工车辆采取禁鸣措施、⑦严格执行重庆市人民政府令第270号《重庆市环境噪声污染防治办法》、《重庆市环境保护条例》等文件规定的降噪措施进行降噪。⑧落实施工工地降噪措施。施工前要制定建筑施工降噪方案，并在施工现场将降噪措施予以公示。⑨推广使用低噪声机具和工艺，合理安排施工方式和施工时间，降低噪声影响。
（4）固体废物

施工期固体废物主要为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项目施工期建筑弃渣运到政府指定弃渣场回填。要求运渣车辆严格按市政府规定必须加盖，进行篷布覆盖，运渣车辆出场应进行冲洗，固体废物从收集、清运到弃置实现严格的全过程管理，可有效的防止施工期固体废物对施工区域及当地环境的不利影响。施工人员的生活垃圾分类袋装收集后交环卫部门统一进行处置。
二、运营期环境影响及保护措施

1.废气。①熔炼、扒渣、保温废气：在熔炼炉口上方集气罩收集，集气罩收集的废气与炉内烟道收集的废气引至1套耐高温的布袋除尘器处理后通过1根25米高排气筒排放；
②压铸废气：在压铸机上方设置集气罩，废气经收集后经袋式除尘器处理后通过1根25米高排气筒排放；
③打磨、抛丸粉尘：每个打磨工位设置1个集气罩，抛丸机密闭，废气经管道抽出与打磨粉尘一起经袋式除尘器处理后由1根25米高排气筒排放；
④切割粉尘：每个工位设置1个集气罩，切割粉尘经集气罩收集后引至袋式除尘器处理后由1根25米高排气筒排放；
⑤焊接废气：每个自动焊接工位设置三面围挡，进出口设置塑料门帘，防止焊接烟尘逸散，采取顶部抽风方式；手工焊接工位采用集气罩收集的方式收集焊接废气，收集废气经袋式除尘器处理后的废气通过1根25米高的排气筒排放；
⑥喷塑粉尘：喷塑产生的粉尘先经喷塑房内设置的滤筒回收装置处理，未被处理的部分再由1套袋式除尘装置处理后由25米高排气筒排放；
⑦固化废气：在固化炉出口设置集气罩收集废气，废气经集气罩收集后经1套旋风除尘+二级活性炭处理后经25米高排气筒排放；
⑧无组织废气：机加工油雾、汽油挥发废气、磨合测试废气、贴标废气产生量较少，通过加强车间通风换气无组织排放。

2.废水。生活污水经生化池处理达《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三级标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生产废水经污水处理站后石油类达《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一级标准、其他因子达三级标准后接入市政污水管网。本项目废水经市政污水管网进入鱼洞污水处理厂处理达《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A标准后排入长江。

3.固体废物。危险废物在设置的危废贮存库暂存，定期交有资质单位处理，危险废物转移按照危废转移联单制度相关规定执行。采取必要的防风、防晒、防雨、防漏、防渗、防腐措施，按照《危废贮存库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的要求进行妥善贮存并设置相应标识标牌。一般固废进入一般工业固废处理场，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清运。
4.噪声。运营期基础减振，厂房、围墙隔声、风机安装消声器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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